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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评价办法（2017年修订）》修订说明

2017-06-23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评价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实施分类监管，引导上市公司持续提升信息披露质量的一项重要工作。在新的形势下有必要把评
价工作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评价机制，努力使评价结果能真正区分出信息披露优劣不同的公司。

　　近期，为更好地开展此项工作，本所优化了公司业务系统，同时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评价办法（2015年修订）》（以下简称《评价办法》）
进行了修订。本次修订主要调整了评价期间、评定模式，增加了市场反映强烈的体现从严监管要求的评价内容，并进一步明晰精简优化部分加分项目，同时调整加分项目
计分标准。

　　现将相关修订情况说明如下。

　　一、《评价办法》的修订背景

　　本所于2015年修订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评价办法（试行）》，总体来看，现行评价模式较为清晰、评价标准相对客观，评价机制运行两年效
果良好，但也出现了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原评价期间不能反映对当年年报反映的信披问题处理情况

　　原《评价办法》规定的评价期间为上年5月1日至当年4月30日，即当年年度报告全部披露结束后立即开展评价工作。从实践来看，在年度报告事后审核中通常发现一
些公司的信息披露违规线索，但对其处理往往存在一定的时间差。而《评价办法》规定的减分情形以已作出决定的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为准，当年年报反映的信披问题处
理情况往往不能反映于当年评价结果中。

　　（二）刚性划定比例的评定模式不能反映部分公司实际情况

　　原《评价办法》规定，评价结果分为四档A、B、C、D，其中前三档的比例分布被划分为3：5：2，D档的比例与C档合并计算。从实践情况看，公司信息披露水平的
高低，主要取决于自身信披工作的努力和表现，按照既定的刚性比例划分评价结果，可能导致部分公司的评价结果不能反映其实际情况。比如，实践中可能存在B类公司
超过或低于50%的情况，而根据刚性比例划定，则这部分B类公司只能被划分C或A类。鉴于此，需修订《评价办法》关于刚性的比例限制。

　　（三）加分项目合计分值较高导致“找补”现象存在

　　原《评价办法》规定的加分项目共有6大项23小项，合计对应值在37至60分之间。虽然规则明定上市公司自评加分不能超过20分，但由于加分项目对应值超过20
分，造成上市公司在某些项目表现不佳的时候可以从其他项目获得加分弥补，多数公司都会通过此类“找补”的方式自评加分至20分，导致无法就同一项目对所有公司
进行公平评价，因此，加分项目对应值严格限制为20分为宜。

　　（四）部分加分项目需进一步精简优化

　　前期在监管转型的大背景下，为鼓励上市公司落实监管转型信息披露要求而单独将其作为一大类加分项目予以强化。目前，信息披露监管转型已基本落实到位，市场
整体较为稳定。在此情况下，不再强调落实监管转型要求，而吸收至合规性要求更符合实际情况。以准确使用直通车通道为例，自信息披露直通车开通以来，运行已四年
有余，上市公司在准确区分公告类型和适用直通车通道等方面已较为熟悉，再将其作为加分项目考虑不能达到“奖优惩劣”的评价效果。

　　（五）消极条款未体现市场反应强烈的问题现象

　　当前，市场对一些问题现象反应强烈，质疑声不断。比如，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未达标、业绩补偿难兑现、大幅计提商誉减值等情况成为监管关注重点。
又如，部分公司因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等内部控制问题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内控审计报告的情况有所增加。再如，部分公司恶性违规被暂停信息披露直通车资
格，或信息披露存在重大问题，但不主动落实整改要求的。根据从严监管的监管思路，为引导上市公司提升信息披露质量，拟将此类问题现象在消极条款中予以反映。

　　二、《评价办法》修订的主要内容

　　针对原《评价办法》施行两年以来出现的问题，本所对信息披露评价工作进行了优化调整，并相应修订《评价办法》。具体如下：

　　（一）改进评价方式，调整评价期间并修改比例评定模式为得分评定模式

　　一是调整评价期间。将评价期间由原来的上年5月1日至当年4月30日调整为上年7月1日至当年6月30日，以期当年信息披露评价适度囊括当年年报反映的信披问题处
理情况。

　　二是调整评定模式。将原来刚性的比例评定模式修改为得分评定模式。具体而言，得分90分（含）以上的为A；80（含）-90分的为B；60分（含）-80分的为C；60
分以下的为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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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结合日常信披情况。明确年度信息披露评价需结合上市公司日常信息披露实际情况进行。其一，在减分方面，本所对上市公司日常信息披露情况保持持续关注，
对日常信息披露存在瑕疵的及时采取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反映于年度减分项目。其二，在加分方面，则明确同类加分类型下存在不符合合规性要求信息披露事项的，本
所对符合该类加分类型的其他事项不予考虑。其三，在消极条款方面，公司日常信息披露两次（含）以上被采取口头警示（含）以上监管措施的不得为A。

　　（二）调整加分项目，限缩加分总值并对加分项目进一步精简优化

　　一是限缩加分项目总值为20分。本所对各加分小项对应分值进行了调整，调整后5大类加分项目16项加分小项总体分值为20分，避免部分公司通过“找补”实现加
分。

　　二是删除落实监管转型信息披露要求加分项目。原属该项目的“是否配合本所监管工作要求，及时核实市场关于公司的报道、传闻，主动澄清市场和投资者的问题，
及时回复本所问询，并按要求补充披露公司重大事项”归入及时性项目作为合规性情况予以考查。

　　三是调整部分项目表述并对同类项目予以合并。如行业信息披露，明确加分情况主动披露行业信息披露指引要求以外的其他行业及经营性信息，而非行业指引规定范
畴内信息。又如回答投资者问题项目，在原“及时”要求上，增加“有效”标准。

　　（三）增加消极条款项目，反映市场反应强烈的问题现象

　　一是增加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未实现情形。对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或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实现的盈利低于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的
80%、50%，且不属于上市公司管理层事前无法获知且事后无法控制的原因的，分别规定“不得为A”、“不高于C”。

　　二是增加内控审计报告意见情形。其一，删除原“不得为A”情形对在审计报告中披露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情形。其二，对于会计师事务所对上市公司内
部控制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审计报告的，分别规定为“不高于C”、“应当为D”。

　　三是增加被暂停直通车、不主动按要求限期整改信披重大问题等情形。其一，评价期内公司被本所暂停信息披露直通车资格的规定为“不高于C”；其二，公司未及
时披露其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应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其他风险警示或被暂停上市、终止上市的；以及公司信息披露存在重大问题，本所要求公司限期整改，公司在期限
内未主动落实整改要求的规定为“应当为D”。

　　四是增加评价期不足12个月的情形。考虑到长期连续评价期对充分考查上市公司信披评价实际情况的重要性，以及从公平考查角度，根据实际情况，对评价期不足
12个月的上市公司规定为“原则上不得为A”。

　　三、公开征求意见和本所吸收采纳情况

　　2017年5月23日至5月31日，本所就《评价办法》公开向沪市上市公司征求了意见。在此期间，收到反馈意见共计54份。绝大多数反馈意见认为，此次修订使评价
内容更加合理，评价机制进一步完善，能更加全面反映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情况，符合对上市公司从严监管的思路，符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的实际情况，体现了对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评价工作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同时，反馈邮件还就《评价办法》征求意见稿的具体条文规定提出了个别意见和建议。经整理研究，主要意见和采纳
情况如下。

　　（一）关于行业信息披露加分标准是否应调整

　　征求意见稿规定，行业指引规定外主动披露行业信息的，以及虽无行业指引但有效披露行业信息的，具体加分标准分别为1分和2分。部分公司反映，前者较后者披
露的工作量更大、工作难度更高，建议均衡两类公司的评价标准，适当增加前一类公司加分。

　　经讨论，本所采纳了相关建议，考虑到在既定行业指引基础上进一步有效披露行业经营信息的工作难度，拟调整前述两类情形加分标准，对行业指引规定外主动披露
行业信息的，加分标准由1分调整为2分，对虽无行业指引但有效披露行业信息的，加分标准由2分调整为1分。

　　此外，有公司反映，由于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的制定及修改具有一定的时效性，若上市公司之前参与过相关指引的制定及修改，则在以后年度不易就此项进行加分。

　　前述意见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参与本所分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的制订及修订工作，积极提供政策建议和意见”的加分标准旨在引导上市公司不断扩大行业信息披露范
围，提升披露质量。在公司所处行业已制定相关指引情况下，鼓励公司根据行业发展情况提出修订意见，持续完善分行业信息披露制度。因此，本次修订中，对该项内容
及加分标准不作调整。

　　（二）关于评价期不足12个月的上市公司是否严格不得为A

　　有公司反映，部分公司评价期可能略短于12个月，完成了评价期间大部分的信披工作，具备了较为充分的考查基础。此外，部分公司评价期虽不足12个月，但其信
披工作表现突出，在此情况下，建议给予此类公司评价为A的机会。

　　经讨论，本所采纳了相关建议。对评价期虽不足12个月但相对较长、具备信披考查基础，且信息披露工作表现突出的上市公司，可以评价为A。但不具备前述条件的
公司，即评价期相对较短，或信息披露表现不突出的上市公司，其评价结果仍不得为A。

　　（三）关于评价反馈机制及加强培训工作的建议

　　部分公司建议，在反馈评价结果的同时，反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需要改进之处，以便上市公司持续提升信息披露质量。此外，多家公司在反馈意见中提出，希望本所
组织上市公司董监高培训工作、加强信息披露业务培训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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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本年首次实施评价工作电子化，相关业务流程有待继续优化，后续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探索完善评价结果反馈方式及反馈内容。就加强培训工作的建
议，本所将继续加大培训服务力度，不断提高培训的质量和水平，完善业务咨询服务流程，为上市公司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提供更多主动性服务和支持。

　　四、过渡期间及后续工作安排

　　本年为修订后《评价办法》实施过渡期间，评价期间为2016年5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共14个月，从2018年起，评价期间将按调整后期间实施。

　　后续，本所将于2017年7月开展上市公司2016年度信息披露工作评价。评价结果将及时通报上市公司，通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门和上市公司所在地证监
局，并记入诚信档案。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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